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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
学术骨干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骨干（以下简

称“学术骨干”）的选拔和聘用，是体现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

创新中心作为高校探索“人才特区”体制机制创新的实现形式之

一，是支撑中心打造河南服务业核心智库、培育“服务科学与工

程”特色学科和建设“服务科学与工程”专业硕博学位点的重要

力量。为加强学术骨干的管理，充分激励其创新工作的积极性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术骨干主要面向校内外教学和科研人员、尤其是

具有相关学科硕士学位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中青年教师招聘。中心

鼓励和支持学术骨干围绕服务业的发展开展基础理论研究，围绕

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创新性成果的应用研究。

第三条 学术骨干实行年度聘任制，每年招聘一次；中心按

照学术骨干岗位职责进行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续聘的依

据。

第四条 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中心学术骨

干岗位的具体设置、招聘和日常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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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招聘范围、条件

第五条 中心每年面向校内外服务业相关学科公开招聘

20～30 名学术骨干；前一聘期考核合格（B 级）以上的人员优

先选聘。

第六条 学术骨干招聘范围限于校内及中心协同体各单位

相关的在编、在岗的教学与科研人员，以及具有特殊专长的其它

单位的人员。

第七条 申报资格与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相关学科硕士学位或讲师（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）

以上职称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（以招聘当年 1 月 1 日为准）。

（二）申请人应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并签署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主持或参与完成现代服务业相关领域的省（部）级课

题或社会服务横向课题 1 项以上。

（四）在国外学术期刊或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相关领域学

术论文 2 篇以上，且曾参与撰写横向课题研究报告或参与撰写服

务业领域的相关专著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

第八条 中心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招聘学术骨干；

按照中心发布公告、申报者自主报名、申报者所在单位推荐、专

家评审、中心学术委员会评议、结果公示、中心主任办公会审批

入选名单的程序择优选拔。

第九条 个人在申报学术骨干时，应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并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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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推荐意见。申报材料由个人直接提交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

新中心。

第十条 中心负责组织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对学术骨干岗

位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中心牵头高校相关管理部门负责监督。

第十一条 中心将招聘评审结果张榜或在中心网站及河南

财经政法大学校园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，如无异议，

按照中心审批程序确定正式名单并公布。

第四章 支持措施

第十二条 中心根据项目需要可为入选者选配 1 名高水平

的学术专家或行业领域专家作为合作导师，指导入选者独立承担

服务科学理论及产业政策咨询项目的研究工作。在聘期内，中心

至少为入选者提供 1 项匹配经费的基础理论或政策理论预研项

目。

第十三条 中心根据工作绩效，给学术骨干发放岗位绩效津

贴；入选者应承担原工作单位的相关教学及科研工作，并在原工

作单位接受教学岗位考核，享有原岗位工资和福利待遇。

第五章 日常管理

第十四条 学术骨干在聘期内接受中心的日常管理，服从中

心工作安排，按照中心规定提交季度和年度工作绩效报告。学术

骨干的薪酬按照聘约总额的 40% 按月发放，60% 在确定年度考

核等级后发放。

第十五条 凡在聘期内基于中心条件或资助下完成的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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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社会服务成果，需按规定标注“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

心”为第一完成单位，并向中心提交相关的研究资料及成果。

第十六条 学术骨干岗位入选者一般应完成一个完整的年

度聘期。如在聘期内未能正常履行职责，或 1 个月以上不与中心

联系的，或违反职业道德、弄虚作假，或触犯法律的，中心有权

取消聘约。

第六章 考核办法

第十七条 中心按照《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学术

骨干岗位职责》对受聘学术骨干进行考核，考核办法见《现代服

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骨干岗位绩效考核办法》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中心主任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现代服务业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负责

解释。

现代服务业协同创新中心

2016 年 1 月 14 日


